环境标定试验安全协议
                
合同编号：                     
生效日期：                     
签订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   

甲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鉴于：为了明确标定试验双方职责，安全、顺利地完成标定试验工作，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在相互信任、平等互利、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合同共同遵守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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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公司名称：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1、请加盖骑缝章。 
2、甲乙双方的签字代表应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协议正文
1.双方在试验中需遵守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在试验过程中，甲方将提供驾驶试验样车的驾驶员，乙方负责提供进行标定的工程师。甲方保证提供的驾驶试验样车驾驶员备相关驾驶资质。
1.1 乙方如需要非标定过程乘坐甲方试验样车，必须经乙方领队及甲方标定组长及领队同意后，方可乘坐，不允许私自动用试验车辆；
1.2 在试验期间未经允许禁止私自要求驾驶员改变即定的试验内容、试验路线等；若必要修改时，需经双方试验经理同意后方可做出更改；
1.3 在试验期间不准要求驾驶员做与试验工作无关的事情；
1.4 驾驶试验车辆时严格执行国家及当地交通法规；
[bookmark: OLE_LINK5]1.5 不允许乙方驾驶试验样车，标定试验样车都应由甲方提供的驾驶员驾驶。乙方如需单独使用或驾驶试验样车，应按甲方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1.6 在甲乙双方共同试验的过程中，甲方必须安全驾驶并保证样车安全，如违规驾驶造成损坏，甲方需承担保险公司赔偿以外的车辆相关责任；
 1.7 甲乙双方应为各自所属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保险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如乙方未购买保险或保险金额低于约定金额，造成甲方承担了赔偿责任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2.意外事故责任划分
甲方负责试验车辆驾驶员配置及行车手续、保险等的办理。试验过程中，如因意外事故造成甲、乙双方人身财产伤害：
a.若经双方或第三方检验机构认证为甲方试验车辆本身质量问题引起意外，甲方将承担全部责任；
b.若因不可抗外力导致车辆事故，保险公司赔偿以外的部分，由甲、乙双方根据责任比例各自承担；
c.由于其它原因引起的意外事故造成甲、乙双方人身财产伤害的，须经双方或第三方机构鉴定事故原因并经双方认可后确定主要责任方。由于意外造成的第三方损失，由双方或第三方机构鉴定并经双方认可的事故主要责任方承担主要责任。
3.未尽事宜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因本协议产生争议，协商无法解决的，应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4.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正本为凭。
5.本协议有效期两年，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